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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2-16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粤水电巴楚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
配套储能和8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电

项目EPC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不可抗力因

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由于该项目的业主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广东粤水电勘测设

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承接该EPC总承包业务属于内部关联交易，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
无影响；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发电收入，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0月22日披露了“粤水电巴楚县20万千
瓦/80万千瓦时配套储能和8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电项目二标段（EPC总承包）”的中标情况。 详见
公司于2022年10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中标的公告》。

粤水电巴楚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配套储能和8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合
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联合体牵头方）和控股子公司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勘测

设计”，联合体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巴楚
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楚能源公司”）签订《粤水电巴楚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配套储
能和8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合同》（承包人合同编号：GC-2022-089）。

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公司负责该项目总承包管理及施工任务，粤水电勘测设计负责该项目的勘察
设计任务

（一）交易对手方：巴楚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二）合同类型：EPC总承包合同。
（三）合同标的：粤水电巴楚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配套储能和8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电项

目。
（四）合同金额：473,924.92万元。
（五）合同工期：2023年6月30日前全部并网发电。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巴楚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高飚。
3.注册资本：16,154万元。
4.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水资源投资开发、矿业投资。
5.注册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银泰路工业园区扶贫产业孵化园。
（二）巴楚能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2020年，公司未与巴楚能源公司发生类似交易。
2021年，公司承接了巴楚能源公司的粤水电巴楚县150兆瓦光储一体化项目EPC总承包项目，合同

金额62,998.92万元，占当年工程施工业务承接总量的8.59%。
2022年，公司承接了巴楚能源公司的粤水电巴楚三期100兆瓦光储发电项目EPC总承包项目，合同

金额44,576.55万元，占工程施工业务承接总量的2.51%。
（四）巴楚能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
1.发包人（巴楚能源公司）：负责工程场地的征用、借用、拆迁、补偿等工作，保证开工日前得以进入

和使用工程场地；合理安排资金，保证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项下的应付款项；负
责办理临时用地、征用土地的申请批准手续等。

2.承包人（联合体）：负责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执行对工作范围的划分，并服从发包人现场协调、安
排；遵守项目建设所在地税收法规，保证不因税收问题影响发包人正常的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严格按
照项目进度计划要求按期保质完成，不影响工期总目标和各节点工期计划目标；在施工过程中遵守政
府的各项法令和规章等。

（二）工程建设内容：粤水电巴楚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配套储能和8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
电项目及配套工程（包含：光伏观光塔及光伏配套智慧产业园项目）、巴楚县国网综能粤水电220千伏
光伏升压汇集站扩建项目（扩建一台主变）勘察、施工图设计、竣工图设计等全部勘察设计工作；光伏
电站、光伏观光塔及光伏配套智慧产业园项目、外送线路、光伏升压汇集站、储能系统等设备及材料的
采购运输、仓储保管；整个项目的土建施工、建筑装饰、场区绿化、机电安装、进场道路、场内道路、供水
工程、施工用水用电、办公和生活设施及临设建设等。

（三）合同金额：473,924.92万元。
（四）定价依据：工程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五）合同工期：2023年6月30日前全部并网发电。
（六）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七）主要违约责任：
1.发包人（巴楚能源公司）违约导致未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项下的任何到期应付款项等情况，由发包

人承担违约责任。
2.承包人（联合体）违约导致未能按合同约定工期完成，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所规定的标准，光伏

组件、采购设备未达到性能保证值等情况，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八）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由于该项目的业主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粤水电勘测设

计组成的联合体承接该EPC总承包业务属于内部关联交易， 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的经营业
绩无影响；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发电收入，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EPC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

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粤水电巴楚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配套储能和80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

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2-16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阿瓦提县粤水电40万千瓦光伏+

储能市场化并网项目EPC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不可抗力因

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由于该项目的业主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广东粤水电勘测设

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承接该EPC总承包业务属于内部关联交易，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
无影响；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发电收入，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0月22日披露了“阿瓦提县粤水电40万
千瓦光伏+储能市场化并网项目二标段（EPC总承包）”的中标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2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伏发电项目EPC总承包中标的公告》。

阿瓦提县粤水电40万千瓦光伏+储能市场化并网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已签订，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
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联合体牵头方）和控股子公司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勘测

设计”，联合体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阿瓦
提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瓦提能源公司”）签订《阿瓦提县粤水电40万千瓦光伏+储能市
场化并网项目EPC总承包合同》（承包人合同编号：GC-2022-090）。

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公司负责该项目总承包管理及施工任务，粤水电勘测设计负责该项目的勘察
设计任务

（一）交易对手方：阿瓦提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二）合同类型：EPC总承包合同。
（三）合同标的：阿瓦提县粤水电40万千瓦光伏+储能市场化并网项目。
（四）合同金额：225,179.05万元。
（五）合同工期：计划2022年11月30日前全部并网发电。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阿瓦提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高飚。
3.注册资本：14,071万元。
4.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技术咨询。

5.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新型光伏工业园区。
（二）阿瓦提能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近三年，公司未与阿瓦提能源公司发生类似交易。
（四）阿瓦提能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
（1）发包人（阿瓦提能源公司）：负责工程场地的征用、借用、拆迁、补偿等工作，保证开工日前得以

进入和使用工程场地；合理安排资金，保证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项下的应付款
项；负责办理临时用地、征用土地的申请批准手续等。

（2）承包人（联合体）：负责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执行对工作范围的划分，并服从发包人现场协
调、安排；遵守项目建设所在地税收法规，保证不因税收问题影响发包人正常的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严
格按照项目进度计划要求按期保质完成，不影响工期总目标和各节点工期计划目标；在施工过程中遵
守政府的各项法令和规章等。

（二）工程建设内容：阿瓦提县粤水电40万千瓦光伏+储能市场化并网项目及配套工程勘察、施工
图设计、竣工图设计等全部勘察设计工作；光伏电站、外送线路、储能系统等设备及材料的采购运输、
仓储保管；整个项目的土建施工、建筑装饰、场区绿化、机电安装、进场道路、场内道路、供水工程、施工
用水用电、办公和生活设施及临设建设等。

（三）合同金额：225,179.05万元。
（四）定价依据：工程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五）合同工期：计划2022年11月30日前全部并网发电。
（六）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七）主要违约责任：
1.发包人（阿瓦提能源公司）违约导致未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项下的任何到期应付款项等情况，由发

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承包人（联合体）违约导致未能按合同约定工期完成，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所规定的标准，光伏

组件、采购设备未达到性能保证值等情况，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八）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由于该项目的业主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粤水电勘测设

计组成的联合体承接该EPC总承包业务属于内部关联交易， 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无影响；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发电收入，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EPC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

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阿瓦提县粤水电40万千瓦光伏+储能市场化并网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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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 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14 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2022年 11月 14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 6号公司 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少群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149,877,6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61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89,747,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33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人，代表股份 60,130,1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274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4,518,2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7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4,518,2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72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通过视频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12,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6％；反对 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3,2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614％；反对 6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8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35,2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5,8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16％；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4％；弃权 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06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3《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3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3％；反对 4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4％；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5,2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83％；反对 4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96％；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2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3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3％；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弃权 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5,2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83％；反对 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57％；弃权 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06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35,2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0％；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5,8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16％；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64％；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2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35,2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75,8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16％；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4％；弃权 3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706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关于增加 2022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23,1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5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1％；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3,7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38％；反对 52,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42％；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2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关于增加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810,4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2％；反对 3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8％；弃权 3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1,0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127％；反对 37,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33％；弃权 3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64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建民、卢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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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至 2022 年 6 月合并报表范围内

担保的补充披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已废止）的要求，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
科学”或“公司”）现将公司 2020年至 2022年 6月发生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 2020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情况
1、2020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 2020年经营计划，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50亿元（含本数)，有效期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拟为上述申请 2020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
元（含本数）的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在前述额度内， 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合同约定为
准，担保可分多次申请。 在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的担保总额度内，根据实际情况，可在
各级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额度调配。

2020年度申请授信及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0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具体担保情况
2.1 母公司为子公司担保情况
2.1.1 2020年 4 月 17 日，西陇科学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下的具体业务
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0年 4月 17日至 2021年 4月 9日
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7000万元。 担保范围内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担保

责任，但不计入被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2 2020年 4 月 15 日，西陇科学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限
额为 3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其他款项（包括债权人垫付的手续费、电讯费、银行费用等）以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0年 4月 15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人民币 3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债务人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

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3 2020年 7 月 16 日，西陇科学、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共同为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与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 1000万元本金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迟履行利息、延迟履行违约金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0年 7月 17日至 2022年 7月 16日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万元本金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4 2020年 12月 18日，西陇科学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办理融资业务提供不
超过等值人民币 2000万元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手续费以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需补足的保证金。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0年 12月 18日至 2021年 12月 15日
担保金额：等值人民币 2000万元
保证期间：各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5 2020年 12月 18日，西陇科学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办理融资业
务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7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手续费以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需补足的保证金。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0年 12月 18日至 2021年 12月 15日
担保金额：等值人民币 7000万元
保证期间：各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2 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2.2.1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共

同为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与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提供 1000万元本金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同“2020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情况 2.1.3”。
2.3 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2.3.1 2020年 4月 26日，四川西陇科学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西陇科学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办理融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本金
余额 3.2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保证人名称：四川西陇科学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18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余额 3.2亿元人民币；担保范围内除本金外其他款项。
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3.2 2020年 10月 28日，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西陇科学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的《额度贷款合同》提供 4000 万元
最高本金余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保证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费

用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0年 9月 28日至 2020年 12月 27日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余额 4000万元人民币；担保范围内除本金外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3.3 2020年 11月 30日，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西陇科学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办理融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
限额为 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保证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垫付的手续费、银行费用等以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19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担保金额：最高限额 5亿元人民币
保证期间：按照单笔授信业务单独计算，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各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叁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 2021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情况
1、2021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 2021年经营计划，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50亿元（含本数)，有效期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公司或其控股子（孙）公司拟为上述申请 2021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含本数）的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在前述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与相关银行合同
约定为准，担保可分多次申请。 在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内，根据实际情况可进
行额度调配。

2021年度申请授信及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1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具体担保情况
2.1 母公司为子公司担保
2.1.1 2021年 1 月 13 日，西陇科学、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和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共同为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 500万元人民币本金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迟履行利息、延迟履行违约金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1年 1月 14日至 2023年 1月 13日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万元本金
保证期间：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2 2021年 5月 20日，西陇科学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下的具体业务提
供最高本金限额为 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1年 5月 20日至 2022年 5月 12日
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担保范围内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担保

责任，但不计入被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2 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2.2.1 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和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

共同为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黄埔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提供 500万元人民币本金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同“2021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情况 2.1.1”。
2.3 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的担保

2.3.1 2021年 11月 2日，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西陇科学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的《额度贷款合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
为人民币 19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保证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1年 11月 2日至 2022年 11月 1日
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额为人民币 1900万元；担保范围内其他款项。
保证期间：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 2022年 1-6月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情况
1、2022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审议情况
2022年度，根据公司及子（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及子（孙）公司拟为合并报表

范围内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具体如下：
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7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 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 4.5亿元，对最
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 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 3.2亿元；子（孙）公司为合并范围内其他
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0.3 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小于等于 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 0.1 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 70%的子
（孙）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 0.2 亿元；子（孙）公司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

在前述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与相关银行合同约定为准，
担保可分多次申请。 在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各公司之间进
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70%
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22年度申请授信及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2022年 1-6月合并报表范围内具体担保情况
2.1 母公司为子公司担保
2.1.1 2022年 1月 13日，西陇科学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融资额
度协议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债务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2年 1月 13日至 2023年 1月 13日
担保金额：担保的本金余额人民币 5000万元；担保范围内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2 2022年 1月 13日，西陇科学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提
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4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债务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2年 1月 13日至 2023年 1月 13日
担保金额：担保的本金余额人民币 1400万元；担保范围内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3 2022年 1月 19日，西陇科学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行办理融资授信
业务提供最高额主债权 8125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债务本金及其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2年 1月 21日至 2024年 1月 21日
担保金额：最高额主债权额度人民币 8125万元；担保范围内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1.4 2022年 3月 15日，西陇科学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办理授信融资业务提供
最高额债权人民币 3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2年 3月 15日至 2027年 3月 14日
担保金额：最高额主债权额度人民币 3000万元；担保范围内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成 立 日
期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情况
是否为失
信被执行
人

1 佛山西陇化
工有限公司

2008年 9
月 12日

佛山市三水区大
塘工业园兴唐路
29号

25000万元 牛佳
化工产品研
发、生产、销
售

公司全资子公
司 否

2 上海西陇化
工有限公司

2004年 4
月 20日

上海市普陀区中
山 北 路 2299 号
456室

7000万元 刘志远 化工产品销
售

公司全资子公
司 否

3
广州西陇精
细化工技术
有限公司

2007年 8
月 15日

广州市萝岗区新
瑞路 6号 10200万元 黄伟鹏 化工产品销

售
公司控股子公
司 否

4
广州西陇创
新园管理有
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9
日

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瑞路 6 号
第三层 308室

1000万元 黄伟鹏 物业管理 、
咨询服务等

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全资子公
司

否

5 西陇科学股
份有限公司

1994年 7
月 19日

广东省汕头市金
平区潮汕路西陇
中街 1-3号

58521.642 万
元 黄少群 化工产品生

产、销售 本公司 否

2、 被担保方 2019年-2022年 6月 30日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59,211.50 38,712.20 22,952.28 116.46 67.33

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100,426.47 2,397.86 85,116.61 -563.26 -735.29

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57,301.44 11,979.62 76,593.43 1,132.76 835.71

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1,166.43 475.38 992.16 268.73 246.36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361,970.62 185,292.49 166,308.84 3,287.80 3,425.00

公司名称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52,210.44 38,994.43 30,455.84 839.01 847.63

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23,266.25 2,967.39 210,851.79 868.79 569.53

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48,521.39 11,526.98 206,512.77 1,797.52 1,347.35

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584.42 516.18 495.22 43.11 40.80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367,978.63 189,659.66 191,614.11 4,434.20 4,081.66

公司名称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69,092.94 39,424.71 38,467.04 177.97 191.75

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79,798.90 8,595.56 112,110.51 865.37 628.18

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55,820.78 12,447.45 193,413.08 1,198.10 920.48

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2,361.01 662.56 1,053.57 154.18 146.38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371,960.38 203,560.74 273,495.22 13,675.82 13,664.81

公司名称
2022年 6月 30日 2022年 1-6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82,539.14 38,631.95 23,175.25 -926.62 -926.62

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44,150.91 9,087.72 45,343.43 661.27 492.15

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89,978.65 13,537.38 99,134.48 1,374.66 1,089.92

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2,552.03 510.66 511.39 -150.79 -151.91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390,845.68 222,316.86 141,870.09 20,032.53 18,706.27

(注：以上 2019年至 2021年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 1-6月数据未经审计)
五、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0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3,391.70 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 54,642.93 万元， 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6.895%和
28.13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0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0,210.07 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 55,828.61 万元， 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063%和
27.68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 2022年 6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4,199.44 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 61,009.44 万元， 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6.336%和
27.22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每年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申请的授权额度内， 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对相关
担保情况进行了披露，现就相关担保情况予以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相关担保合同。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2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2年 11月 14日召开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
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出席对象、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会议相关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22年 11月 14日下午
14：30在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 6号公司 5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4日 9：15-15：00。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中公告的内
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截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经本所律师见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9,74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58%。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60,130,1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749%。

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律师。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对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按照会议议程进行了审议和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见证律师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数据，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宣布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149,812,6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6%； 反对 65,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4%；弃权 0股。

2．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49,835,2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 反对 10,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弃权 3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3%。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49,834,6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反对 4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 弃权 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49,834,6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 反对 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弃权 3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3%。

5．审议通过了《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49,835,2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 反对 40,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0%； 弃权 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6．审议通过了《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149,835,2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 反对 10,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弃权 3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49,823,1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6%； 反对 52,6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1%； 弃权 1,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149,810,4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2%； 反对 37,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8%； 弃权 3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自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之日起生效，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李建民
负责人：傅东辉 经办律师：卢 颖

年 月 日


